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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產學合作教師獎勵要點  

 

103年2月25日102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7年7月17日106學年度第12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8年5月14日107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0年10月19日110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2年2月14日111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2年5月24日112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積極參與產學合作，

應用研發能量貢獻於產業界，裨益產業技術升級與發展，特訂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產學

合作教師獎勵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計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（含研究人員）承接政府科研補助、政府機

構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委託案或民間企業委辦之計畫案，且計畫經費須屬本校產學合

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。 

三、 產學合作獎勵金：獎勵對象為前一年度已結案完成經費核銷程序，且計畫金額累積達30

萬元以上，並依據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產學合作暨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

理要點」提撥行政管理費之計畫主持人。依所收年度行政管理費累積總額提撥10%作為獎

勵金，最高獎勵金額以新臺幣陸萬元整為限。 

四、 為強化與公民營機構之合作關係，特設置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產學合作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為本委員會），主要任務如下： 

(一) 產學合作相關業務之規劃、協調、審查、評估及推展。 

(二) 整合與協調本校產學合作之資源。 

(三) 督導產學合作執行進度與成效。 

(四) 研擬產學合作獎勵措施及審議產學合作績效。 

(五) 辦理產學合作績優教師審查業務。 

(六) 其他與產學合作之相關事宜。 

五、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，由研發長、文創處處長、研究發展處（以下簡稱研發處）產學

暨育成中心主任、研發處學術發展組組長、各院代表五人、法律代表及產業界人士各一

人共同組成。各院代表、法律代表及產業界人士，由校長遴選聘任之。委員任期一年，

連聘得連任。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研發長兼任；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研發處產學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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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成中心主任兼任。 

六、 本委員會委員應有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，出席委員應有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，每年

以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。委員為無給職，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

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。 

七、 為辦理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，每年由研發處提供前一年度政府科研補助、政府機構、

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委託案及民間單位之產學合作績效清冊，以上皆須經當事人與所屬

系所確認無誤後，由研發處負責彙總，並提交產學合作委員會審查，審查結果陳送校長

核定之。 

八、 採計績效之產學合作計畫以前一年度（一月至十二月）為主，並以計畫起始日為基準點，

執行期間超過一年以上者，若合約中已載明各年度經費金額者，得分年計算之。 

績效評量以計畫經費（不含學校自籌款）、行政管理費、教師（研究人員）擔任計畫職

務等項目為主，各項目計分方式說明如下： 

(一)計畫經費之計分標準：計畫案經費新臺幣(下同)五萬元（含）以上至三十萬元（含）

以下得六分；超過三十萬元之部分，每五萬元加計一分。本項積分滿分為六十分。 

(二)行政管理費之計分標準：每案計五分，每滿一萬元加計一分。本項積分滿分為三十

分。 

(三)其他：計畫案成果對學校知名度或校務基金另有貢獻者，每案最高計五分。本項積分

滿分為十分。 

(四)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之得分，依上述分數百分之三十採計。 

(五)各項積分計算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一位。 

九、 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以五至七人為原則，得視當年度情形調整獲獎人數，需至少含三年內

新進教師一名，以資鼓勵。本校頒給產學合作績優獎狀並公開表揚，獲獎事蹟公告於本

校網頁，本項績效得列入教師績效評鑑之計分。 

十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